附件2
关于印发《中国地震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震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为做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管理工作，规范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行为，根据《中国地震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管理办法》及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地震系统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中国地震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管理细则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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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震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管理细则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对中国地震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（以下简称专业技术资格）评审工作的管理，规范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评委会）的评审行为，依据《中国地震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管理办法》及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  地震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实行分级管理。正高级评委会由中国地震局组建；副高级评委会由受权的局属单位提出建议名单，报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司批准组建；中级评委会由直属单位组建。
第三条  地震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是我局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专家组织，负责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进行评价。三级评委会分别负责研究员和正研级高级工程师、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、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的申报评审。
    第四条  正高级评委会委员必须具有地震相关专业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；副高级评委会委员必须具有地震相关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，其中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委员不得少于3人；中级评委会委员必须具有地震相关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。
    第五条  评委会设主任委员1人，可设副主任委员1—2人。正高级评委会不少于35人，副高级评委会不少于25人，中级评委会不少于11人。召开评审会时，出席会议的评委不得少于评委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。
    第六条  正高级评委会委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   （一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良好职业道德，自觉遵守评审纪律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德。
   （二）长期从事地震专业工作，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两年以上，学术造诣深，知识面广，在本专业同行专家中有较高的知名度，熟悉本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和理论研究动态。
   （三）政策观念强，作风正派，办事公道，能认真履行职责，热心评审工作。
   （四）精力充沛，身体健康，在聘期内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时间和精力。
第七条  副高级、中级评委会委员，应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两年以上，其余条件可参照正高级（一）（三）（四）条件遴选。
    第八条  各级评委会只具有评审地震专业本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资格的权限，不得跨专业、越级别评审。
第九条   评审工作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采取考核与评审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审方式，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价。
第十条   评委会委员须认真、仔细审阅评审材料，充分发表意见，根据考核、评议和量化评分等情况，对评审对象进行综合评价。
第十一条   评审最终结果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，同意票数必须达到参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第十二条  根据评审工作实际评委会要求定期换届，原则上两年调整一次，调整的委员数量一般不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副高级评委会须报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司批准。在非换届时间，因特殊原因需调整评审委员时，应报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司批准。
第十三条　 评委会实行回避制度。如有配偶、三代直系血亲和近姻亲亲属参加评审，该评委应主动回避。
第十四条   评委会评审期间实行封闭管理。评委要遵守评审纪律，不准徇私舞弊，不准泄露工作秘密，不准为申报人员说情拉票。评审期间和评审结束后，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泄露评委会讨论、评议情况。对因违纪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委员，视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批评教育，通报批评，直到取消其委员资格。
第十五条　各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评委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确保评审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。对检查出或群众举报的问题，经核实有违反评审程序或评审纪律的，视情况适时提出限期纠正、调整评委、通报批评、停止评审、宣布评审结果无效，收回评审权等处理意见。
    第十六条   本办法与过去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    第十七条   本办法由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司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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